
愦现,本人迄今尙未收到。無論如何，說明旣 

似仍有其必要，本人將於此說明,以結朿吾 

法蘭西與英聯王國完全同意，對徹返叙利 

亞與黎巴嫩S£軍事，首倡締結協定，以證其善 

意。現尙末擬具一確定之計劃，以解決此問 

題。惟吾人冀於最近之將來擬成。十二月十三 

日之協定,依菝約國之解释,並無安全瑰事會 

如無決定則將無艰期保持軍隊於利凡得之用 

意。本國政府擬與叙利亞及黎巴嫩之政府檢討 

此項問题，俾可商定是項解決辦法之細節。是 

以本人請求聯圃各代表，鑒於過去爲實現叙 

利亞與黎巴嫩獨立所作之種種努力 ,信賴法 

國，俾保證其會同英國解決此項問題。 

八十二-英聯王國代表之陳述 

Sis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倘 

荷諸君同意，本人擬於此時就本圃政府對此問 

題之立場作一聲明。 

英聯王國政府，對叙利亞與黎巴嫩政Jjff盼 

英軍徹離各該國之願望，深表同情。英國軍隊 

之 駐 紮 於 該 兩 國 , 與 其 § m 其 他 中 束 國 ^ 情 

形不同,其駐紮非根據任何條約之規定,惟係 

由於戰爭之需要耳。當一九四一年維琪政府允 

ftiïtA使用法國委託統治地之飛機場時,英國 

與自由法圃之箪隊卽進St利凡得兩圃，mm 

和維琪政權分子之抵抗。其時，對該南利凡得 

國家雖已正式允其獨立,但爲保障盟國與逮 

束之交通，且保證德國在中東之陰謀無再發生 

之危險，實有留駐佔領箄於利凡得之必耍。各 

該利凡得國家對此需耍,亦經默認。 

在對日戰爭尙未終拮,因而按现未能盼望 

英軍之徹退時,法國軍隊與叙利亞人K間發生 

爭端，事態有趨於嚴重及危及中東全部安全之 

威脅，此一地帶固橫亘遠東英國軍隊之主要交 

通铰。英國軍隊宇由是項原因,年應叙利亞當 

局之請求，終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之最後数fî ， 

出面幹旋恢復當地秩序。 

英王政ifî, 於利凡得各國政府呼纈援叻 

解決該項難局之一再請求,乃向法國政府提出 

建譏，由兩國政府討論早日自敍利亞與黎巴嫩 

撤退It軍之可能性。十二月十三日英法協定簽 

字,規定英法軍隊自利凡得國家之撤退。該協 

定之條欵，遭中柬方面及英國國內之批評，本 

人決不認爲該項協定無論自何人之觀點視之, 

俱爲百分之百之圆满。惟該協定企圜打破僵局 

及使關係各方漸il愤激之情勢得以終止。 

同時，鑒於末來紛搔之可能性，地方政© 

耍求保證，俾在外軍滯留期中英國軍隊不自利 

凡得撒退，在當時之環境下，英王攻府允予保 

證，蓋吾人認爲此與協定精神係jé—贯也。協 

定中有關組織集體安全之各條欵,曾受某種批 

Wo本人願爲說明。 

吾>\於談判期間未能立卽撤退而使該地成 

爲眞空地帶。吾人必須承認：當時局勢不安, 

係5^認者,且當時民愦激昂。談判時,吾人 

自應盼望聯合圃儘速尋獲辦法,以擔負吾人因 

戰爭結果對此問題所負之資任。其時聯合國尙 

未成立,他吾人相信其能爲定譏，明確规定在 

此戰畧地帶未求維持和华與安全之責任，由是 

吾人所負之責任得以解脫。此爲吾人草擬前項 

條欵時所念及者。 

無論如何，瑰事會現已验悉法國代表之聲 

明，卽謂十二月十三日之協定,依轹約國之解 

释，並無安全理事會如無決遘，兩圃將無限期 

維持其軍隊於利凡得之意。 

本代表圑熟誠贊同該項聲明。本人並重行 

聲明,吾人之顦望在儘早撤軍，俾解除因吾人 

駐軍利凡得而引迤之貴任。 

主席：本人提譏此時或宜停會。本人提識 

午後四時重開會>!。如無異璣,卽行通過。 

吁後一 af寸分散會。 

第二十一次會議 

一尤四六年二月十五3星期五千後四 

時在倫敦西凝寺教會大樓舉行 

主 ； Mr. N . J . O . M A K ™ ( # 刺 亞 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3ë、巴 

西、中國、埃及.法蘭西、墨西寄、荷蘭、波 

蘭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圃。 

八十三.繼續討論黎巴嫩及 

叙利亜兩代表團首 

席代表來囵1 

叙 利 與 藜 巴 嫩 之 代 表 就 會 識 席 。 

主席：本人知悉黎巴嫩代衷擬提出審覆， 

茲卽請其發言。 

Mr. F R A N G I E (黎巴嫩）：木人不欲使理 

事â各理事僅爲法國代表滔滔雄辯所左右。實 

際上，今F1之問題，並非法蘭西一賞慷慨仗 

義，而黎巴嫩與叙利亞則不知足。本人認爲, 

爲眞理計;倘本人於法代表今晨所描繪之美景， 

畧添数筆陰影,或至得宜。今0i次叙述各項事 

實。 

本晨Mr. Bidault提醒吾人,iiii戴高樂將軍 

1見*全理事食正式祀錄第一半第一輯ïis編第一 as 
附件九° 



之政府,不待戰事之吿終而愦勢尙屬困難之 

際，於一九四一年六月,宣佈黎巴嫩與叙利亞 

之獨立，其時法英箪隊尙未進入各該國家。事 

實上,在一九四一年六月，當盟軍最髙指揮部 

決定於叙利亞與黎巴嫩作戰便驅逐各該領土 

內之維珙主管官吏及開始利用飛機場之德軍之 

時，供該指揮部調遣之軍隊爲數不多。本人以 

爲目前或可叙述,總計約英軍一萬二千人及自 

由法軍二千五百至3千人。盟軍最高指揮部爲 

從事此一戰役,使其得獲成功計,至需黎巴嫩 

與叙利亞居民之贊助。爲獲得此項贊助起見, 

英法政府認識該南國之合理願SI須予滿足0 

此點 a 經英國代表 S i r Miles Lampson 

之聲明淸晰指出；實則聲明共有兩項,一爲英 

國者，一爲法圃者。Sir Miles Lampson代表 

英國政府於六月八日發言： 

"本人且秉本圃政府所授之權，確吿諸君， 

倘諸苕協助盟國,並將部隊與.盟國资S隊合倂， 

英聯王H政府,願將與參與盟國之自由各國所 

享 之 利 餘 與 君 等 。 " 

ma Catroux將軍,於耶路撒冷之無線鼈 

廣播中聲明： 

"倘君等同意吾人之呼顯,®！吾人之部隊 

合併當悉英國政府與自由法國同意，業經承允 

給予苕等以參與盟國之各自由國家所享之一切 

利 ^ 。 " 

事 寶 上 , 黎 巴 嫩 與 i i f 人民給與盟軍指 

揮部以各種可能之援助。彼等將交通工具,經 

濟與實槳赘源乃至其軍隊,均交與盟軍支配。 

,於黎巴嫩與叙刺亞人民與英法軍隊（尤其爲 

法軍）同服務於所有中東之各戰場，及吾人一 

切資源均受盟軍^據徵發權利之支配,此事諒 

無人加以否認。 

是以承認叙利亞與黎巴嫩之獨立,並非單 

純之恩惠姿態，乃一公道之舉動，其於戰爭努 

力，至關重要。 

認镯立後，乃於發表Mr. Bidault 

今 晨 所 述 常 經 援 引 之 聲 明 後 ， 吾 人 彼 此 間 

立生困難0吾人請求獨立應卽成爲事實，然竟遭 

反對,反對之藉口爲軍事、政冶及一般理由。 

此等困難，遠於一九四3年前卽a發生；一九 

四三年之各種事伴僅係各該困難之當然結杲或 

其極致。本人可重行申言,一切困難之极源由 

於此種事實,,卽吾人所求者乃實際之獨立,而 

所獲者僅爲一紙聲明，獨立則延不給與。 

本 人 知 悉 M r . Bidault今晨提出一項論 

證,卽謂當此戰爭時期猶未過去,各國箪隊尙 

Ifl駐留交戰國領土內，且經彼等無異議接受此 

項負擔之際，敍利S與黎EL嫩獨顦首先撤返驻 

於其領土之外軍。本人並悉Mr. Bidault對此 

似深以爲異。 

本人以爲唯一理由足爲外軍留駐主櫬盟國 

頜土內之藉口者爲軍事上之必要,此點無須强 

調說明。法國代表圑决不能鄭重辯稱,謂對德 

曰之軍事行動尙未終結。 

本理事會中且有認爲外軍駐紮主權盟圃領 

土或有理由在。Mr. Vysbinsky於論希臘時, 

稱足爲外軍驻境辯護之理由有二：其一,在該 

地作戰，助其驅逐侵畧者出境；其二，保護正 

與侵畧者作戰,俾可驅逐侵畧者出境之軍隊所 

用之交通工具。 

Mr. Bevin提出第三理由,外軍係由友邦 

政府召請而來者。 

伹諸君將一致同意，卽吾人之領土內現無 

敏軍，無須保護運輸軍隊作戰之交通工具，最 

後,吾人並未請求該項外軍停留於吾人領土之 

内0 

本 人 認 爲 M r . Bevin於述及希臘時，其 

所作之結論正確，mm:"苟希臘政府決定不 

需吾人,吾人絕不强自保留"1。巴西代表之論 

更爲廣泛，渠稱："除昔0之敵國外 > 此非謂 

吾人贊同關於外軍留駐任何國家一原則"2 。 

對於今晨提出之另一論證,卽吾人之得參 

與金山會議,完全歸功於法圃外交家一節，本 

人不擬詳予論述。此項問題,留請靑史可耳； 

惟本人所須指出者,該項決定之經過非僅空言 

建議而巳，若非各邀請國視吾人爲獨立國，享 

有簽字於聯合國憲章之權利與特權，則吾人未 

必被邀參與會譲。 

—方面,吾人已履行一切必要之條件；吾 

人會盡力協助一切戰時所致力之共同工作。 

在他方面,本人擬請法圃代表圑根摅吾人 

入會之事實而爲邏輯之結論，並聲明吾人獲准 

參加金山會議及今日以聯合國會員資格出席本 

理事會之理由，乃因吾人係主權獨立國家，其 

主權不受限制。吾人擬請法代表圑依此事實而 

演爲最終之結論曰："吾人無權駐軍於各該國 

領土，該駐軍之徹退亦不'應附有任何條件"0 

吾人得聞法蘭西政府與英國政府同意首倡 

撤軍之說,以證其善意,惟尙未擬成具體計劃 

以爲解決耳。 

本人誠不解此論證。在聯合圃會員國之獨 

立國領土内駐紮之外軍,其撤退何故須有一定 

之計劃？唯一可能之解'决辦法卽爲撤返。捨此 

無他法。 

1 見 — 贯 0 
2旯第六一:H 。下文摘錄Mr. de Preitas-Valle 

詞之一段："ft然，此非謂承認外軍監瞀il舉 
進ÎÎ一原JW » 1fl前爲敵國者除外"0 



吾人亦不解法蘭西代表於'其今晨聲明中, 

何能使用一般所謂外交之詞令,而本人則認爲 

其 語 楱 糊 不 定 。 去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H 之 協 ^ 說 

明,其模糊與協定之本身同，吾 人實不需此說 

明。本人以爲若僅單純聲明,"吾 人行 將撤退 

吾人之軍隊；是項徹軍將於某月某日舉行"， 

則更合乎邏1^0 

今欲使撤軍之條件中聽,吿吾人曰："往 

者法英軍隊便各該圃免於戰禍。今B豈能謂其 

頓危和卒乎？" 

歴史事實現仍存在於一切人之心中，本人 

無須加追述。本人亦無須再吿諧君，择救中 

柬戰禍者爲何：此乃抵抗El Alameiii之勝利； 

全體之共同努力，法人亦與有力焉；但此決非 

法國車隊之駐於敍利亞與黎巴嫩所致。 
所 不 幸 者 ,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S i r Alexander 

Cadogan今晨認爲其須予fj^îi之問題,本人對 

之，實難默爾而息。彼稱鈸利亞與黎巴嫩之事 

態 人 若 是 焦 灼 一 此 係 其 言 一 " ‧ 故 英 國 軍 , 汆 

依拔敍利亞與黎巴嫩政府之請，不得不留驻, 

本人或可謂之爲堦强，蓋恐和平將受擾害，或 

甚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之情形。 

至 以 谷 該 國 家 現 仍 威 受 威 脅 爲 拒 絕 之 

理由,本人亦未敢以爲是也。第一，本人請問： 

吾人感受何方之威脊？吾人四鄰11係友邦,吾 

人與其訂有亞拉伯同?â公約,吾人彼此間一切 

衝突之？里由Hi巳悄除，吾人更受廣泛及槪栝之 

聯^國憲章之約朿。本人重行申明，吾人所有 

鄰圃均與吾人友好，若一旦中東發生街突,本 

人以爲谷該國將與吾人同立一:*而不致參與敏 

方。 

本人以爲叙利亞與黎巴嫩所處之危險不S-

某数實際被侵畧圃家所受之嚴重0茲僅舉一, 

希臘曾被侵畧。隨時撤退希臘驻审之意願溼巳 

表示0未聞以希臘被侵故仍應視爲危險一事實， 

爲維持外軍於希臘境內之藉口.。 

英圃政府業經承認。其於接獲第一次之請 

求時卽行徹軍人認爲效法此例乃賢明之舉 0 

法 圃 代 * 圑 要 求 諸 君 一 本 人 現 將 結 束 本 

人之聲明~ i l l託法國與英聯王國對撤兵 P P I 

題 , 於 相 當 時 間 内 且 符 事 會 之 意 見 , 獲 一 

解決辦法。本人重行聲明，關於徹兵之事,除 

純籽係有關之物賓與技《1:問題外,別無任何 

尙有一事爲法國聲明所未言者，卽安全間 

題今後純將由敍利亞舆黎巴嫩政府處理。事實 

上,吾人 i ?此之一;È因,卽除吾人本身外吾人 

不承認任何人應负吾人之安全責任,甚至吾人 

各自頒土内之集體安全責任。 

黎巴嫩代表圑及敍利35代表阁,紫於依據 

憲章基本原則,规定駐紮鈸利亞與黎巴嫩之法 

英軍隊同時撤退以示對名該國主權充分承餺之 

麴 法 ， 顦 予 考 盧 ； 是 項 » , 除 必 要 之 技 術 與 

實際辦法所需之時間外應無條件予以辦理,又 

前項辦法應確認在徹軍事宜未經全部實行以 

前，本項問題仍應繼S由本理事會主持處现。 

主席：叙利3&代表擬提出任何答覆否？ 

Mr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35 )：本人同意 

吾友黎巴嫩代表圑首席代表頃所提出之聲明。 

爲節省時間不再祓述其所言起見,本人目前對 

其所提請聲明表示满意。尙有其他事項,本人 

願日後提出討論。 

Mr. STETTIKIUS (美利堅合衆圃）：吾人 

頃已得聞敍利35與黎巴嫩代表就其提出於安全 

理事會之事件所爲之聲明,以及英®代表Si r 

Alexander Cadogan ¦ § 法 , f g : Bidault之聲 

明o 

本案之要點，在於敍利亞與黎巴嫩政jfj所 

提外®軍隊應儘早自;it額土徹退之請求。 

此案係根拔憲章第六條提出。該章第三十 

條明文•，當事國應̶ë先《la自行選擇之;ft' 

他和罕方法，求得解決。直接談判卽係和平方 

法之一項。據吾人頃間所聞悉者判之,本人以 

爲ifc項尋求和平解決爭端之談判,其可能性尙 

未$Ù結。 

本人代表美瞹政府發言，戚覺若將採取是 

項 談 判 , 則 應 有 明 白 之 説 解 ， 卽 茲 事 項 始 爲 

理事會所關切，理事會保留權刺要求關於談判 

愦 形 及 舰 果 之 報 吿 。 

• 理 事 會 現 所 處 理 問 題 之 實 體 而 言 , 本 

人擬節1述明本政府之意Ho美圃之一般政策, 

係贊成Mm駐紮於戰時所佔領之聯合國會員 

國之外軍？如出於該會員K政府之願望時，應 

Ê卩迅速撤離該會員國領上。此爲本國政府之一 

般立場，曾屢次表明。本以此一般政策,本人 

擬表逢英國政府之希望，卽敍利亞爽黎巴嫩政 

府所盼外軍儘速自其領土徹退一事，應由ffi方 

磋 商 之 協 定 以 i â 成 之 。 

Mr. V Y S H I N S K Y ( 蘇 維 埃 社 # 主 義 共 和 

國聯邦）： 

-li :下文爲Mr. Vyshinsky y/俄% f齡言之譯 

詞，於會tiUâ該蘇聨代表所提夂者。 

或以安全理事會前此會屢開會討論希臘與 

印.虔尼西亞問題，則因黎巴嫩與溆利亞政之 

聲明所引起之Pnl題,其解決自無困難。 

雖然，吾人巳费整n時間審査各項聲明, 

吾人所得之印象爲安全理事會現正《此問題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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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一 項 事 實 上 使 吾 人 與 眞 正 任 , 離 ; ^ 決 辦 

法，且現所從事謀求解決之辦法,與安全理事 

會於審議類似問題時在原則上之考慮相反或勢 

將相反。本人之所以認爲有苒度討論原則問題 

之必要者,卽此故也；現擬就此論述。 

吾人a閒法國政府之代表卽法圃代表圑肯 

席 代 表 M r . Bidault之解释,及陳述英國政 

府對本問題所抱觀點之Sir Alexander Cadogan 

之解释。本人擬旨先討論M r . Bidault之陳 

述。 

本人須述及法國代表Beynet將軍一九 

四五年五〗Î十八B提交叙利亞與黎巴嫩政府之 

某項文件。法國政府於是項文件中稱其將盡力 

支持叙利亞與黎巴嫩之獨立，同時並指出法蘭 

西在叙利亞與黎巴嫩之利益，法國政府'ifS以待 

殊措施處理。該項文件於是說明此種利签。 

文件啓端如次： 

"自由法國當局於一九四一年進黎巴嫩 

時之第一行動,卽係宣佈叙利35與^巴 i t^獨 

立 。 今 是 項 獨 立 業 經 獲 得 , 此 乃 上 述 行 動 之 

結i}^o " 

於;fi]—備忘錄中,法國政府聲明其將以絡 

不影響叙利亞與黎巴嫩獨立之方式保護其利 

益。該文件稱： 

"法蘭西對其本國所採行動之成效,深以 

爲榮。甚願叙利亞與黎巴嫩之政府行K其完全 

之權力而無任何障礙。" 

此問題關亂f之所在爲法國政府將在何ft條 

件下始允將所謂特別部隊侈交與叙利亞與黎巴 

嫩。Beynet將軍之照會謂法國政府同意移交, 

但以訂立有關文化、經濟與戰畧方面之定爲 

條件。是以將此特別部隊移交叙利亞與黎巴嫩 

政府,本係尊直各該國家主權首要之證明,而 

此移交問題須視法國政府對各該政府所提出之 

文化、經濟與戰畧要求之是否接納而定。此項 

要求,法圃政府認爲其有權提出。 

本人以爲若《H文化手段防衛文化利益，較 

爲適宜合ai而公允0倘以本國之文化影響爲 

助,而不遞軍事實力，以防衛是項利益，則至 

公允。當時之戴高樂政府似抱不同之見地。其 

後法國發生若干變化,但由M r . Bidault之演 

3剩la之,法國政府似未改變其H點。 

就經濟：利益而言,其理亦131。健全之經if 

利益與關係，雄立於谷主權國間對此項利益之 

正確了解，其發展應0^據,係國相互經濟利益 

爲基礎,而非以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之照會 

所訂下者爲基礎。該照會所訂,不言自明。 

最後,就Beyuet將'1?之照會屮所稱， 

爲保1;《法國與其海外領地之交通所恃之戰畧 

地位或戰畧基地言之，是項要求之戰畧性賀無 

需任何特殊說明。所有此類問題均1"於普通情 

51下解決,至少亦不應以Beyne t將軍於一 

九四五年五月擬議f,l】5S與黎巴嫩所適用之 

手段以助其解決。 

叙利亞與黎巴嫩兩政府對此項節畧之答 

覆，吾人自能了解。鑒於該文伴所ii;^立場， 

該兩政府除若是作答外他道莫由。黎巴嫩政W 

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稱該政府於武装威* 

下 實 難 繼 績 談 判 , M 謂 該 節 畧 自 其 程 式 上 觀 

之，其本旨,假定與願望均與黎巴 t e獨立及 

主權相1^。翌日,叙利亞政府對該節畧亦爲同 

樣聲明。五月二十日之溆利亞照會稱： 

"鑒於所述各項事實，溆利亞政府雖對於 

解決法國與&刺亞間各項間題屢已表徵其妥協 

精神與顋!！，認爲是項節畧(指一九四五年五 

月十八日之節畧）,按其精神與形式,係提出 

與叙利亞主權不相容之要求；爲此,叙利亞政 

府 未 徙 與 法 蘭 西 進 行 談 , 。 " 

此係一九四五年五月法國政府所指條件之 

犄况,各該條件乃叙利亞與黎巴嫩政府不得不 

認爲破壤叙利亜與黎巴嫩之主權者。 

吾人目前於安全现事i"中得閡法國政府代 

表 M r , Bidault之聲明,謂其政府願考慮可 

能解決現存情勢之條件，吾人不禁發問：Mr. 

Bidaul t心目中及其現時所指者究爲何É條 

件。 

此豈非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節畧中所提 

出之條件；抑係其他之條件；果爾,則各該條 

件究係何種條伴安全理事會對其現所討論之 

柽嚴重（以余顴之)且極危險之問題,豈能以 

額此之聲明認爲满足？ Mr. Bidault巳言,法 

國府願討論可能解決當前問題之條件。惟渠 

未明言渠意見中所指之條件。究竟各項條件爲 

何？ 一九四五年五月之條件,本身表明其係絡 

對破壤敍利亜與黎巴嫩之主權與獨立。因此理 

由 , M r . Bidault之說明未能使蘇聯代表圑 

满意，蓋其不外重彈敍利亞與黎巴嫩一九四五 

年五月業已獲聞之老調。 

本人並擬一述戴高樂將軍六月中在法國參 

議會內所爲之陳述,戴—"樂當時爲法政府颌 

釉 。 該 項 , 亦 與 敍 利 亞 及 黎 巴 嫩 有 關 , 且 有 

戴 tè iTiœ該兩國內之事態,有所說明。誠如 

黎巴嫩與敍利亞代表圑所稱，該S事態經常引 

起各該國之不安,及證明英法軍隊於徳圃侵畧 

者之進攻危險業已消除後仍驻各該國內,實爲 

困難之根源。戴高樂之演iiS]中有云： 

" 軍 力 之 極 度 懸 殊 , ̶ 切 外 圃 貿 易 與 運 » 

之壟斷，MS大新M宣傳系統之便利,加以爲數 



衆多身着軍服之政治經濟與文化工作人員；此 

爲使英人能運用鉅大與速績之腥力加諸吾人> 

同時及於敍利亞與黎巴嫩頟袖之工具。 

"彼等於不容置疑之法國利益區域内，圖以 

英國利益代替法國利益，例如對於摩蘇耳(Mo-

sul )铀ffl之法國股份，及的黎波里煉油廠以 

及海發的黎波里鐵路之利用等。自然,倫敦方 

面，隨時發出原則上之聲明，而實際則铣地所 

爲之一切倶與谷項協定,尤其一九四一年七H 

二十三日之bfe定相遠背，儼若逐漸涫滅法國利 

益爲其旣定之目的。外圃政府經常干涉吾人與 

達竭士革與貝魯特政府之關係，顢然爲增進其 

本身之利益，且挾有上述種褪工具供其支配, 

使後者必然爲其所淆惑。 

"當然，敍利亞境內若干域油田之存在， 

尤其對於控制各條a達地中 j f i油管之利害蹒 

係,及對伊拉克石油之關切,包栝法圃在全Ifr界 

所僅有之此栩股f分在內，可能對於英圃之立場 

發生影響；尙有其他理由亦左右英聯王國之頜 

釉。彼等對於殺利亞與黎巴嫩境內發生事件, 

影響英國在其他近束35拉伯國家之地位一事, 

經常表示焦盧,此固不能視爲純屬託詞也。" 

當時戴高樂對於此事所下之結論爲何？若 

^ Mr. Bidault對於此項問題之觀點,殊爲 

有趣，此時提出至爲恰當。戴高樂爲如下之結 

論： 

"或謂0^據吾兩圃之利益及亜拉伯各圃之 

利益，法英兩國實有採取共同立場政策之必 

要 , 如 吾 人 所 屢 經 提 ; « 者 。 " 

本人於論述上項問題之餘，可進而一論一 

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之所謂英法協定,該協 

定衷明英法兩國對敍利亞與黎ELte願望與共 

同政策。本人不欲論及協^實體。但對於【以 

與安全理事會現所討論之极本Pn，題,係密切之 

—事顦予論列：卽上項英法協定,對於敍刺ffi 

與黎巴嫩主權,含有何種意義，及關係主權國 

對該項協定能否满意之問題。 

於答覆上述問題之先，須對下列愦予以 

注意：聯合圃憲章第二條第一項稱,吾人之組 

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，而敍利亞 

與黎巴嫩俱係聯合圃會員國。該條宣布憲章之 

一項重要原則，卽凡屬聯合國組織之圃家，僅犹 

各該國而論,其主權係艤平等之!^、則。本人領 

喚起諸君注意者,卽同條第二項對本組轔各* 

員國課以義務,保證全體會員國由加入本組織 

而發生之權益。根據第二條之一、二兩項，及 

敍利亞與黎巴嫩係聯合國會員國之事實,已足 

說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S日之英法協定,其 

籂結未經各該圃之任何參與，甚且未經與其會 

商，或請其協助解決此項與彼等有關之閼題, 

故該協定傳能視爲破壤各該圃家之主權。 

吾 人 閡 S i r Alexander Cadogan論及英 

法協定之聲明,渠謂該項協定自非盡善。本入 

認爲Si r Alexander對於此事實過寬大。自國 

際法基本原則之觀點論之,是項協定對於敍剌 

35與黎巴黎之主權,極不合法,極久'公允,自 

然 , 盡 , 一 曆 ， 尤 無 從 餘 迤 。 

惟是,該項協定之盡善與否姑置不論，吾 

人試就事實而論之。所謂一九四五年十二f1十 

3日之英法協定業已存在。自叙利亞與黎巴嫩 

政府就徹退敍利亞與黎巴嫩外画軍隊之合法要 

求之觀點視之，該協^結果如何？自此項觀 

點視之，該協定發生如何之結果？本人擬採取 

絕對客觀之立場論之。協定巳屬存在。本人設 

想協定之作者誠欲各該軍隊之撤退。惟協定中 

如何述及此事歟？答覆此一問題，本人須聲明 

曰：諸君縱取極高度之放大鏡乃至望遠鏡觀 

之，關於撖退叙利亞與黎巴嫩境內外軍之事, 

苟實際有此善意存在,本人願信f其存在,伹在 

該協定中將不能發現一事保證ft項善意之能實 

行。諸君苟於該項協定畧加審査,立見其中所 

載者,除代數公式，抽象諾言外無他物，旣無 

任何眞實基礎，其形式亦不能拘朿任何方面。 

無論自任何觀點之，該協定除其作者外，不 

旗使任何人!â覺滿意。 

協定中有一分段與聯合國有關，本人須喚 

迤諸君之特殊注意。本人餺爲無須自各赚點 

審査該項協定。本人業經聲明，自蘇聯表 

之觀點論之,；《不合於尊重主權國主權之主要 

要求。本人擬請注意協定中爽聯合國有關之一 

部 l^o本人添屬聯合國會員國之代表,故協定 

涉及其威信,故擬引起諸君對於該段之注意。 

本人所指者係協定中之下述分段0請容本人引 

述之於後： 

"撤軍稃^¥之草擬，應保證在利凡得維持 

足可保障安全之軍隊，直至聯合國對該區域之 

集體安全業a決定辦法時爲止"。 

本人擬賀問協定之作者，其"徹軍程序之 

草擬，應保,澄在利凡得區域維待足以保障茧全 

之軍隊"之聲明作何解。除依拔一九四五年十 

二H十三H之協定，外國箪隊縱於一九四五年 

十二 r i 十 3 R 以 後 仍 應 留 駐 敍 利 與 黎 巴 嫩 , 

及其留駐在保©該地區安全之事前规定外,m 

明當作何解？除謂該項軍隊應繼賴留駐其間， 

直至聯合國解決與該地M集體安全有關之問題 

時爲止外，該聲明之眞意何在？ 

本人須聲言者,本人誠不悉,恐理事會其 

他理事亦不悉,聯合國曾擬對於該地帶之集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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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探取任何特殊之決定o此項觀念何自而來？ 

該協定何故提及聯國，而謂其將採取有關該 

地 帶 之 集 體 安 全 ？ 一 般 言 之 , 此 與 聯 國 何 

干,其與在敍利亞與黎巴嫩巳發生及方在發生 

之事件，實無聯帶關係？ 

今請晉而論及第二問題。依據Sir Alex-

ander Cadogan之言,英軍之至敍利亞與黎巴 

嫩,係因彼時必須使在各該國內极深蓿固之維 

琪政權不致爲害。爾後,是項任務業經完成, 

惟英？：又須干涉法軍與叙利亜居民間之街突。 

前項衝突包栝流1&事件，於此ÎÈ吾人憶及英圃 

軍隊不得不出而干涉以恢復當地之佚序0是以， 

̶九四五年五月英軍之駐於叙利亞,係由法罕 

駐在該地與叙利亞民銜突而發生之騷氤所促 

成 , 或 與 之 有 關 。 似 此 愦 形 , 此 非 確 立 " 該 地 

區集體安全"之問題,而乃移除因外軍驻紮所 

造成集體 不安之問題。 

自 Sir Alexander Cadogan與Mr, Bidault 

之說明觀之，則危'儉之發生似由於法軍之駐紫 

與敍利亞主權之被侵,英國軍隊之駐紮,則pa 

移除該項危險而有必要。換言之,若有人如黎 

巴嫩旨席代表Mr. t'nuigie提出踅間,必須維 

持軍隊於叙利亞以對抗何人，則其答覆似爲英 

軍之集屮該地在¥J Ih由法軍驻紮而生之騷亂， 

而法軍之繼續留彼，則因英國軍隊之不離去。 

而 一 ! 均 以 " 尊 重 主 權 " 之 名 義 以 行 。 此 誠 有 

9é'新國際法辭典之編纂矣。 

本人以爲吾人所,Ml Sir Alexander |B. Mr. 

Bidault之說明,指示歷史上提供英法驻軍叙 

利亞與黎巴嫩之理由之環境實際業已過去，彼 

等爲抵抗德國侵畧而駐軍之環境不復存在,使 

sa邦外軍驻於盟國領t成爲合法或具備理由之 

條件,現巳逝去；種種愦形，倶不存在。 

當吾人於此討論希臘問題之際,曾確認盟 

軍 之 留 駐 於 國 , 僅 於 關 係 國 之 邀 請 , 或 以 保 

障交通爲目的。此乃反對蘇聯提出撤退駐希英 

箪要求時所提理由之一。據謂,"英箪之駐彼 

間 , 乃 因 希 臘 政 府 有 是 要 求 " 。 今 者 , 關 係 政 

府之要求適相反。而各該軍隊之綏留駐；《間 

果何所據？苟在前項事件時，據稱係被請而後 

留,而今日則係被請勿留。本人以爲是項請求 

應 加 遒 從 。 舍 開 駐 軍 他 國 所 備 之 條 件 而 獨 

言特殊利益,要求盟邦軍隊駐於其他-Sg邦者, 

無 是 理 &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稱''我英法兩圃, 

或僅英圃一圃,不能對叙利亜與黎巴嫩之和平 

與秩序負？r'。此一問题，應狻一直接明白之 

答覆-。就蘇聯政府而言，；W願立卽解除法英兩 

國之此項?i任，尤以並無一人將此項i'i任課於 

彼等。本人相信,敍利亞與黎巴嫩直接成受此 

事 影 響 之 二 國 , 亦 欣 然 願 解 除 彼 等 之 此 項 賫 

任。該二國本係主權國家,自須擔負維持其本 

國和平與安全之責任,無人能ffi撓其爲此。本 

組織於此須予以援叻。此乃极據憲章第二條第 

六項，該條措詞云： 

"本組織在維持圃際和2P及安全之必 

要範圍內,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圃遵行上 

述 原 則 " 。 

若使一非會員圃尙須依照一定之方式行 

動 , 俾 保 證 賓 施 本 條 所 規 定 之 原 則 , 則 œ 聯 

合圃會員國之國家是項規則之適用,其範菌當 

更擴ko 

本人以爲此項問題極稱犟純。夫Sir Alex-

ander Cadogan旣於希臘問題中辯稱,希臘 

政府本身"請求"英軍之留駐，他人有何法理 

板據要求英箪自希臘之徹退，吾人當時相信在 

彼等愦"^i下英軍仍當撤退，蓋希臘政府對該問 

題本係犯一錯誤。惟在目前,更有何項理由， 

担絕撤退英法駐軍,蓋兩主權圃,聯合國之兩 

會員國，敍利亞與黎巴嫩正於安全理事會中要 

求各該軍隊自其領土撤退？ 

解決之道甚簡：今後不苒協商。問題已提 

交安全瑰事會。吾人目前已有審此項爭端之 

— 切 因 素 , 此 係 一 爭 端 問 題 , M r . Beviii昨已 

鄭重闞明，是項爭端必須依據憲章予以解決。 

Mr. B idau l t稱,"余不悉憲章中何項條文於 

此 爲 宜 " 。 此 點 本 人 諒 能 爲 助 。 本 人 • 第三 

十 條 第 一 項 ， 第 三 十 四 條 ， 十 五 條 , 三 十 

六條第一項；及第三十七條。本人巳提及五項 

條欵。此豈猶不足耶？ 

本人認爲吾人須满足此項要求——本人不 

稱之爲請求，蓋關於此事，無人能作請求，而 

須提出要求,极據獨立主權圃家之國家主權基 

礎，正當提出之要求~-敍利亞與黎巴嫩所提 

請安全理事會就英法軍隊自敍利亞與黎巴嫩作 

普遍、立刻與同時之徹退事宜,採取決定之要 

求。解決此項局勢並無其他途徑。 

兩月以前,英法簽訂撤退在叙利亞與黎巴 

嫩英法軍隊之協定0本人擬問，當時曾爲何 

事，以實現此項協定？擬期實現協定之方案何 

在？結果安在？現採何種方法？實際已爲何 

事？一無所成。兩月時間,逝若一日。安全理 

事會豈樂於作旁觀者而不過問歟？伹其係一機 

關,對世界負有眞正之職责,俾主權圃得受尊 

重,而憲章宣布聯國會員國平等之原則亦獲 

其應得之尊重。 

本組織所宜採取之唯一決議,卽允諾敍利 

亞與黎巴嫩政府之要求,蘇聯代表圑以其政府 



之名義圣力贊助是項要求。 

顧維鈎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擬就敝國政府 

之態度作一簡單聲明。 

敍利亞與黎巴嫩政府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 

問題,及各該國代表與英法政府之代表所作之 

聲明,以敝政府視之,其中包含一極重要之原 

則。此項原則爲：外國軍1家駐於主權國犮邦之 

額土內而未經該國之明白承諾者，乍視之,乃 

限制該國主權之洌證,而與聯合國憲章及圃際 

法之公認原則倶不相容。此項軍隊理應g速撤 

返。 

就目前之問題而言,英法軍隊之遣至鈸利 

亞 與 黎 巴 嫩 , 目 的 在 進 行 反 對 放 之 戰 爭 。 此 

係兩軍駐紮敍利亞與黎巴嫩領土之极源，在因 

戰爭而起之必要業已過去,及驻軍之目的業已 

實 ^ 後 , 該 項 驻 軍 應 卽 全 部 徹 返 。 

關於撤軍之實際辦法,包括開始與完)&胡 

間之確定，須予籌商。爲達成是項目的,吾人 

以爲首須採取之程序，應係直接與此問題有關 

係之當事國間之協商。吾人相信安全理事會對 

於協商之進行與诘果，甚願保持明瞭，敝圃玫 

府則誠懇希望協商獲致成功，使所有關係國m 

感满意。 

主席：本人以澳大刺亞代表之资格，顦對 

理事會目前處理之問題，發表数語。 

英法軍隊派赴敍利亞與黎巴嫩之坊意爲世 

所熟知者。叙利亞與黎巴嫩政府辯稱該項派軍 

之目的現已完成，且確決聲明目前各該政府盼 

望是項軍隊徹退。敘利35代表續謂：若非該國 

政府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同時徹退,則英軍當已 

撤退矣。 

故本問題與安全理事會近所處理之其他問 

題間，顯有不同之點。在所有其他各問題中， 

外國軍隊驻在某一國家境內，係得其所驻在國 

政府之允諾者。以伊蘭而言,乃適用條約之規 

定 。 至 希 臘 與 印 度 尼 西 亜 , 則 各 該 政 曾 通 知 

理事會謂其同意關係外國軍隊之繼續駐紮，惟 

遇係聯合國會員國之主權國通知理事會,謂外 

軍未經該國政府之允許駐於其國內時，理事會 

須對此事項予以厳密之審璣0 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之英法協定稱法 

國政府擬保留其在黎巴嫩整編之軍隊,直至聯 

合國決定該地區之集體安全辦法時爲止。叙利 

亞與黎巴嫩之代表實際指稱,該二國家無權承 

擔保證他國領土安全之責任。 

自向安全理事會所提之各項聲明觀之,各 

當事國間業已進行協商,俾由協定而撤軍。此 

憲聿第三十三條所認可解決辦法之一種。 

當事國就所知事實提出於理事會，其謙和 

態度使余深信進一步之協商必可迅速收效。故 

余認爲苟理事會注意各當事國之聲明,且約請 

渠等繼續協商，迅謀解決本項問題之協議辦 

法,則於事已足。協商結果應報吿於理事會， 

倘於相當時間內協商未能圓满結朿，理事會可 

再考盧其所願採取之進一歩辧法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*i於吾人現所處理之 

問題，存在兩種方向相反之理論。 

敘利亞與黎巴嫩政府代表所提之論據,係 

基於極爲單純且絕對明晰之原則，本人認浪該 

原則明若品石：其論摅基礎係憲章第二條第一 

項各國主權平等之原則,該條文前已被引,本 

>N今再引之，蓋其有相當關係。此爲本組織不 

變之原則。依憲章規定,"組織係基於全體會 

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"0請注意"基於"二字。 

原則如此，吾人須依據之以作一切必要之推 

論。推?&亦如原則同樣之單純：每一鼷家自負 

責其tî土上所發生之事件,任何國倶無干渉他 

國軍事或其他事項之權利0 

本人重論憲章之該一條文。若使該原則受 

損，則吾人之組織亦受損。若對此項明白確立 

之原則尙衷懷疑,本人以爲^̃本人係《聚集 

此間之全體代表發出此言一一吾人寧可解散本 

組織,而任五强國爲其所以爲適宜者以維持和 

平與安全。惟吾人之組織旣係基於此原則，無 

論如何，吾人須力n以維持。 

吾人所聞之法圃論據，適與此簡單理由相 

反,其非基於憲章條文,乃基於倫理，政治、 

歷史甚且可謂爲機會主義者之考慮,在吾圃既 

點視之，或可認爲適當，但以吾人!s所引述之 

原則衡之則殊不能成立。蓋吾國之論拔無任何 

法律基礎；旣不根據憲章條文,亦不根據國際 

法中公認之原則。 

法外長域於須向吾人提出者非一種法律諭 

拔，乃依據邏輯推論之一種論獄企鬮耳。彼語 

吾人,謂根據委任統治及法軍之驻各該國中, 

發生若干褰務,並稱該國因此須保持其在敍利 

亜與黎巴嫩之軍隊,直至聯合國解除其責任時 

爲止。本人以爲法K政府本身*1於該項論摅亦 

未必堅信，蓋如謂其對各該區域負有義務,則 

其應尊重對叙利亞之義務,一如其 於黎巴嫩 

者。惟事實上,法蘭西已從事徹退其在叙利亜 

之軍隊,而於黎巴嫩境內予/3整線。若果有是 

項義務,其係不可劃分者。諸君當了然,法政 

府本身對於 其論據之效力亦殊無堅信。 

尙有其他一項論據,卽集體安全之一說。 

法政於此係依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曰其 

與英K政府之協定。本人以爲該協定於今午之 

辯論中已備受攻擊,本人對此僅作簡單數言而 

四 



巳。法蘭西與英圃何以須負集體安全之責？彼 

等根據何；U受權而爲此？此點容緩苒論,本 

人省擬處理Ml'. Bidault今晨所提出之主要論 

摅。彼詢問吾人，謂將此項問題提出聯合國是 

否途背憲章。本人不以爲如此。惟本人所認 

爲係遠背憲章者,卽企圜僭奪5全理事會之地 

位。憲章有極明白之條文具在,其第四十三條 

卽論及集體之安全。本人認爲此條應予細讀。 

據余所了解者，該條文包含吾人當前問題之一 

切因素。該條文云："聯合國备會員國爲求對 

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所貢獻起見，擔任於 

安 全 理 事 曾 發 時 , 並 特 別 協 定 , 供 給 爲 

維持;1際和平及戋全所必需之軍隊、協助及便 

利 。 " 其 第 三 項 更 黻 ， 各 該 協 定 之 議 

訂，應以安全理事會之主動"。 

是卽有關本組織之集體安全及其辦理方式 

之條文。本人所知之唯一權力，卽安全理事 

會。若憲章本身言之者，一切辦法之議訂,須 

"以安全理事會之主動"並"由其發令"。本人 

擬以下述之方式吿英軍政府曰：安全理事會曾 

否授權M兩國政府如此;Î于動,而於僅有貴兩國 

「•§訂協定之問題，高談集體安全。戰15^之威脅 

與危險縱其存在，仍有安全理事會負其責任。 

本人擬提醒該li^,定簽訂國之兩政府,注意 

葸 章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第 一 項 , 該 項 條 文 稱 , " 爲 

保證聯合圃行動迅速有效起昆,各會員國將維 

持 國 際 和 全 之 主 要 R 任 ， 扠 予 i î f 全 理 

事#….""是以全體會員國，包括簽訂本協定 

之兩政府在內,已將維持和卒及安全之必要權 

力授予5全as事i"。本人擬再進一步聲言，倘 

有和2P之威翁與危險，其責任將係提出是項威 

脅與危險,使安全现事會予以注意。 

綜洁言之,本人以爲依據憲章之规定,及 

根據一般所公認且係國際法原則之备項原則， 

一國箪隊逮反他國意願而驻於其領七內,殊無 

任何理由。此係不可違犯之原則,本人相信任 

何人俱不得加以辯駁者。英法箪隊應儘速自黎 

巴嫩鈸利亞徹退，乃合於邏揖與法律（對法國 

人而言,且具有政治性）之結論；本人甚且 

如.、Ir Stettiuius所言,認爲撤退時間應儘量提 

早。協商一項已被述及，本人亦認爲應有協商 

之進行。本人與Mr. Stettinius及顧維鈞光生意 

見一致，認爲若欲求解決辫法,此項協商至爲 

主要；但協商將係何種？將予討論原則之本身 

歟？無人對該項原則表示懷疑。是項協商僅有 

—項目的，此卽討論執行撤軍之方法。本人以 

爲兩關係當事國對於各項方法將獲得協^，故 

協商將âÊ儘速進行。 

本人願再補充一語,鈸利3E境之撤軍幾已 

完 成 , 本 人 以 爲 此 係 諸 事 可 能 迅 逨 « 之 實 

證。本此希望且熟憶過去之敎訓,諒各當事 

國 將 無 任 何 困 難 而 獲 致 同 意 , 且 在 未 « 續 友 

好。 

Mr. M O D Z E L E W S K I (波.蘭)：本人榮膺其 

代表之波蘭人民,每當獨立主權國之集圑中增 

加新會員圃時,輒表欣慰。敍利3&與黎巴嫩成 

爲獨立國家之m息在波蘭獲誠摯之歡迎，乃易 

於了解者也。吾人獲聞是項訊息之愈感覺愉快 

者，以宣佈此訊者乃與波蘭素有犮It聯繋之圃 

家。此項傳統犮ffi之聯繋深願其久而不渝！本 

人認爲此乃公正合理之姿態,不僅符於敍利35 

爽黎巴嫩人民之利益，且亦符於法蘭西人民之 

最佳利^。惟如此項表示於戰爭情形尙存時期 

之姿態,不能立予實施,目前應可且須貫徹以 

迻其當然之結論。 

本?I事會中凡遇論及與爭端有關之情勢 

時，吾人一般均援用第三十四條，以其討論國 

際和年與安全維持之威脅。對於該項條文之解 

释已有諸種，本人以爲安全？里事會對於該條之 

確解尙未獲得決定。本人今日雖不請求對此事 

予以決定，佴認爲最近之將來此事必須辦理， 

惟本人應於此時指出者，卽對於國際和平及安 

全雜持之威脅一事，至今所予之解释-均過覺狹 

隘。惟吾人苟考盧銜突之如何發生，在若干情 

形屮其极源均極深逮，則本人認爲該項覜念應 

予以較爲廣泛之解释。至今安全理.,會對於问 

其提出之若干閬題所以不克明確表示其意見 

者，郎由該項條文之解释過、於狹義之故。 

本人今日將此事la味提請理事會之注意， 

蓋極盼理事會此次對於敍利亞與黎巴嫩依法有 

據之請求，予以明確之答覆。倘安完理事會以 

爲不宜給予是項答覆，波蘭代表圑將無所躊鎩 

而投稟贊成敍利亞與黎巴嫩代表囤所要求之解 

決，縱敝代表圑又如前此諸??1!而列名少數之 

亦所不惜。一蓋居少數亦不必即羼錯誤 

也。 

Mr. D E F B E I T A S - V A L L E C 巴 西 ) ： 本 人 

擬filî述黎巴嫩代表所引本人於理事會以前辯論 

中所爲之数言1。本人所述巴西忠實相信之原 

則，卽除昔H之敵鼸外，不得派遣軍隊至任何 

國家以觀察其選舉之合乎規定與否。惟敝國尙 

有其他一項原則亦所忠實相信者，此卽外軍之 

駐於聯合國會員圃，惟有依摅協定且獲關係國 

政府之同意。就目前之PP3題而言，巴西政府所 

希盟者，卽敍利及黎巴嫩與法蘭西及英聯王 

國若誠意進行協商，將迅速獲得完满之解決。 

Mr. B I D A U L T (法蘭西）：本人僅擬聲明 

1見第六一A第一。九K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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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言，惟旣有兩項問題提出,且其頗有相當遨 

義上之重要性，本人認爲應予以答覆。 

本人以爲友人埃及代表對於法國代表簡果 

否堅信其本身態虔之健全一事殊表疑Pn3。本人 

顚向渠提出保證，此當確係彼所期望者,卽法 

國代表圑自充分相信其立場；否則,當採一不 

同之立場矣。 

討論中並提出一問題,卽戴高樂政府之政 

策是否仍爲本人榮任代表之政府之政策。本人 

擬確吿理事會本人無意提出此類問題,蓋據本 

人所了解者(本人認爲此項観點最符合於吾人 

之利益）,吾人環聚此席者,均代表各圃家之 

政府。故本人以爲,倘謂此項問題不致發生， 

諒 無 任 何 人 讓 余 意 。 

吾人目前似巳屆逢討論之終點（本人 

爭 端 者 , J H 此 字 極 易 引 迤 解 ）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

巳簡叙利亜與黎巴嫩政府及英法兩政府之聲 

明。是以，關於螯事雙方所持之見解,及盤個 

局勢,安全理事會ta巳充分明悉,尤a叙利3& 

與 黎 巴 指 控 所 據 之 文 件 , 卽 指 一 九 四 五 

年十二 H十三日之協定，以及簽約匦對於該文 

件所予之解釋0因該項文件結果而發生之情勢， 

敝國政府業經聲明，擬會同敍利亞與黎巴嫩政 

府予以審査。就法國之方面而言,吾人從未反 

對由聯合國審査此項局勢，或前此存在之情 

形。 

是以，在若干代表圑以爲宜予提出之事件 

於去歲發生時，法國政府立時提議國際調査之 

程序，法國政府認爲是項辦法係預示於波時起 

il艮據聯合國憲章所成立之程序。最^，法國政 

府於六月六日之節畧內，提議召集被指定爲安 

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五國政府會議。該項 

提譲未經接受，敝圃政府於是提議設立由中立 

國家代表所,組成之調査委員會。第二提案係於 

舊金山會譲時提出，亦未經贊同。但余以爲在 

目前階段或在此事之任何階段中,指控法圃玫 

府有意避免國際調査此案眞相,殊難成立。倘 

該項調查果經舉行，則目前所提《法國政府之 

各 項 指 控 , 尤 其 M r . Vysh insky所提者•_不 

問所指者係法國之何一政府一當可予以檢討 

矣。 

自法國提出各項提案以來,於茲八閱月矣， 

目前在聯合圃此項適宜機構中止進行廣泛之辯 

論。在此八閱8中發生甚多之事件，派有箪隊 

之兩關係國，爲圖獲得解决以徹退軍隊,因而 

訂立協定，此事原無足異。 

法國代表圑於聽取是項討論之餘,認爲若 

以必'ife'之公正討論此一問題，將見並無任何爭 

踹 之 存 在 , 以 ; t 及 和 平 , 或 須 戋 全 理 事 會 採 

取任何特別之行動。是以本人重述今晨所提之 

結論，卽向理事會自，請;其信賴法圃與英國 

之政府，將與敍利亞與黎巴嫩之政府協讓獲一 

圓满辦法，以解決現經提出於理事會之备項困 

難。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) ： 本 人 以 陳 

述意見之前,甚願獲知法國代表對於各方向其 

提出之意見將作如何之答覆。 

本人以爲,目前之情形對叙利亞與黎巴嫩 

而言實非正常。倘一圃軍隊違反他國的明白意 

願而驻軍於其颌土，此乃不正常之事。事實上， 

如中國代表所已言者，此係凿於主權之限制, 

與憲章規定殊難相符。 

自然，駐軍之事其初或極有根據。就敍利 

亜 黎 巴 嫩 而 言 ， 外 軍 之 駐 境 , 其 最 扨 本 有 極 

充分之理由3惟各項瑰由僅有暫時之時效。此 

層英法兩國倶予承認。英國聲明："余擬撤退"0 

法國似謂："余擬徹返1但东':於本人爲適宜 

之時，余請諸君對余加以信任"。 

本人深嶢叙利35與黎巴嫩拧盼外軍離境之 

不耐心情,在他方面，德國之投降,至今尙不 

及一年。在急盼作其本屋主人之人視之,此時 

期似覺過久,但其果得爲過久歟？因此次大戰 

結果，若干圃家尙有外軍駐境；故法國若云： 

" 余 擬 徹 退 , 請 對 余 加 以 信 任 " , 本 人 以 爲 

吾人不當不予法圃此項信任。自然,法國將必 

徹軍；本人相信,其爲期當不在遠。倘法國不 

撤箪,則舉世誠不j5？矣。再者,若法軍——吾 

人姑假定此事發生——凳不撤退,理事會屆時 

自可決定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調査此事0 " 

是以,本人相信理事會應注意四當事國之 

聲明,應表示信任經談判或其他方法解決後, 

駐敍刺35及黎巴嫩之外國軍隊於不久期間撤 

退；並請求各當事國於此事完結後通知理事 

會，俾理事會得隨時苒議此問題；進而討論讒 

事曰程之次一項目。 

主席：本人認爲此係該代表之一提案。 

Mr. VAN K L E F F E N S C 荷 蘭 ) ： 然 o 

主席：本人擬於此時諮詢理事會決定其所 

願探取之行 16。本人願指出已有三人願向瑰事 

會致詞。未審31 事會此時是否願繼縝討論，抑 

卽行延會。有人提譏吾人延會。本人願聞吾人 

延會至本夜十時抑延會至明晨始行集遘0 

Mr. V A N K L E F F K N S ( 荷 蘭 ) ； 法 國 有 一 

諺 語 • 本 人 如 引 述 錯 誤 , 乞 M r . Bidault不 

吝指正：良夜助吾人之思路0本人建講吾人延 

* , 至 明 晨 苒 行 集 議 。 

主席：理亊會延至明晨十一時苒行集； 

午 後 七 時 四 十 分 散 會 。 


